
粤农农函〔2023〕545 号

关于举办第三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
省级赛暨第二届粤乡印迹创意设计

大赛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，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引导广大

设计人员深入开发农业多种功能、挖掘乡村多元价值，赋能乡村

产业发展，以创意设计引领乡村未来，以文化创意助力高质量发

展，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。根据有关通知，省农业农村厅

决定举办第三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省级赛暨第二届粤乡印迹

创意设计大赛，现将方案印发你们，请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加

强宣传，以大赛赋能乡村振兴。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3 年 5月 30 日

（联系人：李雅婷，联系电话：020-37288463）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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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省级赛
暨第二届粤乡印迹创意设计大赛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

署，引导广大设计人员深入开发农业多种功能、挖掘乡村多元价

值，赋能乡村产业发展，以创意设计引领乡村未来，以文化创意

助力高质量发展，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，省农业农村厅组

织举办第三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省级赛暨第二届粤乡印迹创

意设计大赛，现制定大赛方案如下。

一、大赛主题

创意发掘多元价值 设计引领和美乡村

二、大赛类别

主要设置四个类别：

1.村庄规划设计。参赛作品围绕传统村落保护、特色民族村

寨发展、新村建设的需要而设计，包括村庄整体规划设计，乡村

社区规划设计，乡村民居、美丽庭院等建筑设计。

2.乡村景观设计。参赛作品围绕村庄进行设计，包括农田大

地艺术设计、乡村道路景观设计、乡村非遗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

景区设计，农业园区、农业公园、农文旅景区、乡村生态景观等

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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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乡村公共设施设计。参赛作品围绕乡村公共设施进行设计，

包括乡村民宿、农家乐、公共厕所等旅游设施，耕读教育实践基

地、党员活动室、乡村博物馆、村史馆、阅览室、科普研学馆等

公共文化教育设施，乡村商店、理发店、卫生室、老年食堂等公

共生活设施等内容。

４.乡村综合设计。参赛作品重点围绕乡村文创、绿色包装、

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等方面内容，以创意设计需求为导向，体现

对乡村文化、社会环境、应用场景的深刻理解和专业设计能力。

三、赛事安排

主要包括：大赛筹备、作品征集、专家评审、奖项公布、作

品展览等环节。

（一）大赛筹备（2023 年 4-6 月）。落实大赛各项准备工作，

举行大赛启动仪式，发布大赛内容、安排，明确大赛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作品征集（2023 年 6-8 月）。开展大赛宣传活动，提

高大赛知晓度、影响力，广泛发动创意设计人员积极参加大赛。

参赛者通过大赛网站（https://dasai.dxbest.com/pc/#/）自行

报送作品，注册下载报名表，并按要求提交相关作品信息。作品

征集截止日期为 8月 15日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（2023 年 8-9 月）。从大赛评审专家库中，

随机抽取若干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，确定评审标准和评审程序，

严肃评审纪律，公平公正开展评审，确定获奖名单。

（四）奖项设置（2023 年 9-10 月）。大赛奖项按照赛道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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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每个赛道参赛作品数量，分别设置一等奖 1 个，二等奖 2-5

个，三等奖 5-10 个，优秀奖若干，一、二、三等奖作品名额暂定

占参赛作品总量的 25％。获奖作品将颁发证书。推荐获奖优秀作

品参加全国第三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总决赛。对在作品征集

和赛事组织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，授予优秀组织奖。对代表广

东在全国总决赛中表现突出单位,授予特别贡献奖；对在全国总决

赛学生组获一、二等奖作品的指导老师授予优秀指导老师奖。

评选结果在省农业农村厅及大赛网站公布。

（五）作品展览（2023 年 10-12 月）。编印《第三届印迹乡

村创意设计大赛省级赛暨第二届粤乡印迹创意设计大赛作品集》。

组织作品进行展览展示。各地或高校如有展览需求，可向省农业

农村厅提出申请。

四、参赛要求

（一）参赛对象

参赛对象区分高校组（高等院校在校学生）和社会组两类。

高校组侧重创意导向，社会组偏向于落地性。

（二）参赛作品

必须具备以下要求：

（1）参赛作品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符合公序良俗，

符合大众审美取向，不能有低级趣味、哗众取宠等问题，不得触

碰政策底线。

（2）参赛作品不得包含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，不得包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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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与性别、宗教相关的歧视性内容，不得侵犯他人隐私，由此

引起的相关法律后果均由参赛者承担，大赛组委会保留追究其法

律责任的权利

（3）参赛作品展示部分不允许出现其他赛事标识、专家或机

构评价等，一经发现作扣分处理，情节严重者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4）严禁使用高仿、抄袭作品参赛，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，

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作者承担。

（5）参赛作品必须是广东省内的，且包含岭南乡村文化元素，

特别是农业文化遗产、优秀乡村传统文化、中国传统村落、乡村

红色文化等。

（6）参赛作品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，在创作过程中采用生

态环保材料；落地实施过程中要体现低碳、低资源消耗性，环境

友好、经济性。

（7）知识产权清晰，承诺不存在知识产权及其他法律纠纷。

参赛者应是对所提交作品拥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的个人（团队）

或法人机构，且在每个类别只能申报一件参赛作品。

（8）参赛作品的创作时间应在 2021 年 1 月 1日之后。参赛

作品可以是新创作的作品，也可以是已经转化应用的。已经参加

过第一、二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的作品不能再参加本届大

赛。已参加过其他竞赛或发表过的作品不得参赛。

（9）参赛作品名称应冠以“XXX 设计”。希望突出创意主题

的，可采取主副标题命名方式“创意主题名称——XXX 设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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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）参赛作品需提交设计说明：包括作品简介、创作思路、

作品应用场景、包含的中国乡村文化元素、设计中的难点及解决

办法等。

（11）图版内容需包含问题提出、创意策划、设计思路和方

案亮点等，区位图、环境现状图、景观环境效果图、节点设计效

果图及其他表达设计意图的相关图示等。参赛者应根据作品的参

赛内容采用相应的表达方式，形式不限，图纸比例自定；

（12）设计成果以 2-3 张图版(A0)为宜。图版、图片、图纸

等以 JPG 格式提交，精度应不小于 150dpi，A0 纸尺寸大小，单张

图片大小不超过 30M。

（三）参赛程序

（1）参赛者必须按照进度安排在各赛事提交作品截止日期前,

登录大赛网站注册并按要求提交参赛申报书和参赛作品。

（2）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之前,参赛者提交的作品如果需要修

改,可以联系大赛联系人。截止日期以后不能修改。

（3）经省推荐入围全国第三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总决赛

的参赛者需要按照规定完成大赛安排、参加答辩，总决赛评选过

程中,部分实物作品需要运抵现场供评委评鉴,并参加大赛举办的

展览,实物打样和运费由参赛者自理。

（4）大赛参赛者现场考察、设计制作、现场答辩等所有发生

的费用由参赛者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成果推广转化

1.通过编辑出版获奖作品集、组织获奖作品展览、媒体集中

宣传、设计对接服务平台等，加快获奖作品转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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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从获奖作品中优选一批项目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实施项目。

五、组织机构

指导单位：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组委会。

主办单位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。

协办单位：各级农业农村部门、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

局，广东省美术家协会、广东省环境艺术设计行业协会，华南农

业大学、广州美术学院等高校。

承办单位：珠海市农业农村局。

大赛设组委会，由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、承办单位共同组成。

组委会秘书处设于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，负责组委

会日常工作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咨询。参赛者、指导教师及相关院校、机构咨询大赛

相关的各类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向大赛主办方进行咨询：

电子邮箱：yxyjds@163.com

咨询联系人：李雅婷，020-37288463

徐婧琦，0756-2236689

胡成文，0756-2609185

（二）争议。对本大赛产生的任何疑议，大赛组委会保留最

终解释权。与本次大赛有关的任何未尽事宜，均由大赛组委会进

一步制定规则并进行解释。

（三）声明。主办单位对参赛作品有展览、研究、摄影、录

像、出版及宣传权。凡送作品参赛、参展作者，应视为已确认并

遵守本大赛各项规定。

mailto:yxyjds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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